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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文有错 以此文为准

普 洱 市 财 政 局
普洱市残疾人联合会

普财税费〔2020〕10 号

普洱市财政局 普洱市残疾人联合会转发关于

调整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

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政策的通知

各县（区）财政局、残疾人联合会、税务局：

现将《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残疾人联合会关于调整新型

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残疾人就业保障金政策的

通知》（云财非税〔2020〕1号）转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附件：云财非税〔2020〕1 号

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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普洱市财政局 普洱市残疾人联合会

2020 年 2 月 12 日

普洱市财政局 2020 年 2 月 12 日印发


